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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合作协议 

 

甲 方：北京清科蓝领时代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邢海霞 

联系地址：北京朝阳区京顺东街 6号院 11号楼 

联系电话：010-52470182 、13381052352 

 

乙 方：  

身份证号： 

通讯电话： 

联系地址：  

 

为充分发挥甲、乙双方各自的资源优势，推动双方长期、全面、深入的合作，共同

发掘、培育市场，甲、乙双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有

关规定，本着长期合作、平等互利、协商一致的原则，经过友好协商，达成如下战略合

作协议，以资共同遵守。 

第一条 战略合作关系的建立 

双方同意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在符合法律、法规及金融监管要求的前提下，进

行多领域的全面合作，并尽最大可能为合作对方降低成本或提高收益，且承诺为合作对

方及其客户提供高质量、高效率和个性化的服务。 

（一）双方一致同意，结成战略合作伙伴，有助于双方优势互补，资源共享，提升

业务品质，稳固客户关系，推动和促进双方业务的快速增长和全面进步。 

（二）双方的业务合作并不影响各自在相同或更广泛的领域寻求其他合作伙伴，任

何一方在与其他机构进行合作时，需尊重本协议另一方的利益与声誉。 

（三）双方必须严格遵守国家的金融法律、法规，本着“依法合规、优势互补、互

惠互利、风险共担”的基本原则，开展业务合作。 

（四）双方在开展业务合作过程中，应相互维护对方的形象和信誉，尊重对方的业

务制度和业务处理惯例。 

第二条 主要合作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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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建筑工程服务 

(二) 装修改造工程服务 

(三) 市政、园林、安装、幕墙等其他专项工程服务 

第三条 沟通机制 

（一）为积极实施本协议，保持双方间的信息畅通，甲、乙双方之间应建立并保持

长期、有效的沟通协调工作及业务机制，建立定期的工作交流会；建立探讨业务技能讨

论会。 

（二）为了乙方更好拓展自己的项目业务，甲方无偿为乙方提供临时办公场所和洽

谈场所；乙方谈判中需要专业技术人员支持，甲方会派专人配合乙方进行业务谈判。 

第四条 保密原则 

双方在业务合作过程中知悉或持有对方的业务、技术资料和商业秘密等，应负有保

密义务。非经对方书面同意不得泄露给第三方。任一方违反本保密条款而致对方遭受损

害，违约方应承担相应经济、法律责任。本保密条款长期有效。 

第五条 协议的期限和终止 

（一）本协议自双方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其授权代理人签字并加盖公章后生效，

协议有效期为 壹 年。有效期届满后如双方无任何书面异议，本协议将自动延期，每次

延期一年。如任何一方希望到期后终止协议，应在协议终止前三个月送达书面通知。 

（二）本协议的终止并不影响依据本协议保密条款、争议解决条款的继续有效，也

不影响在本协议的终止当日未决的权利义务。 

第六条 附则 

（一）本协议作为双方开展各项业务合作的总体框架协议，双方应按照本协议的指

导精神，在符合法律法规的情况下，积极落实协议的各项内容，并根据具体合作业务的

展开，由双方另行签订各项具体业务协议或合同。 

（二）协议的变更、终止及其他未尽事宜，由双方协商一致后，另行签订补充协议。 

（三）与本协议有关的争议应由双方友好协商解决。协商未果，由被告所在地人民

法院管辖。 

（四）本协议一式肆份，甲、乙双方各执贰份，经双方盖章后生效，具有同等法律

效力。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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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方企业名称：北京清科蓝领时代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理人）： 

 

        年    月    日 

 

 

乙方负责人（或授权代理人）：  

 

     2021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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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班组业绩表 

序号 工程名称 发包方 工程面积 合同额 

1    

 

2    

 

3    

 

4    

 

5    

 

6    

 

7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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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防水班组人员花名册 

序号 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 电话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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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甲方营业执照、资质证书等扫描件 

1、营业执照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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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资质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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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安全生产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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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基本存款账户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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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企业资信等级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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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乙方身份证扫描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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